附件1
福建省“水乡渔村”休闲渔业

基地申报指南
发展休闲渔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，是促进水产养殖绿色发展，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，是建设美丽渔村的重要载体。为促进我省休闲渔业规范发展，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，培育福建省“水乡渔村”休闲渔业基地(以下简称“基地”)，编制本指南。

一、基本特征
休闲渔业是以渔业生产为载体，通过资源优化配置，将休闲娱乐、观赏旅游、生态建设、文化传承、科学普及以及餐饮美食等与渔业有机结合，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一种新型渔业产业形态，主要包括休闲垂钓、渔事体验、休闲海洋牧场、鱼鲜美食、鱼类观赏、水产科普教育、渔赛事节庆、渔文化创意等多种类型。福建省“水乡渔村”休闲渔业基地需具备休闲渔业的基本特征。

二、申报主体
    建设运营休闲渔业基地的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者合作组织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独立法人为申报主体。具备土地（水域、滩涂、海域等）使用权或经营权属无争议证明等手续，利用水生野生动物的经营活动应取得《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》。
三、申报条件和内容

（一）规划

因地制宜，结合当地产业特点和旅游景点，突出“渔+旅”特色。基地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做好与镇村规划、水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。土地（水域、滩涂、海域等）使用权或经营权明晰且无争议。交通便利，避开地质灾害威胁区、洪水淹没区等隐患地带。基地各功能区划分明确、布局合理、安全美观、配套完善。
（二）规模
基地面积50亩以上，其中水域面积不少于30亩，或依托水面200亩以上；观赏鱼休闲基地、水族馆等类型水域面积不作要求。年接待游客5000人次以上。
（三）特色
具有3个及以上的休闲渔业主题活动项目或观光景点，突出“水、渔、休闲、文化”主题，展示当地渔业文化、渔业特产、渔村风貌，内容健康、形式多样，体现出较高的渔业产业融合度和景观特色。
（四）设施
休闲渔业活动相关设施设备完善。

各类建筑应符合建筑卫生、安全要求，鼓励采用绿色环保材料，风格与周边景观相协调，并适当融入当地文化与渔业特色。

道路进出畅通，道路走向顺应并结合旅游动线布局，停车位充足。

供电应能满足生产、游览和娱乐需要，合理配置照明路灯，无私拉乱接电线、电缆现象，架空线须采用绝缘线，游客主要活动区应避开架空线路，鼓励埋地铺设电力线路。

公共通信设施齐全，信号通畅。

生活饮用水达到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要求。

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、功能完好、期限有效。游览、娱乐等设施具备相关合格证书并定期运行检测合格，无安全隐患。
安全警示标志规范、醒目、完备。防护设施坚固有效。接待设施完备，具备一定的应急医疗救护条件。

（五）环境

环境质量。产地环境达到《农产品安全质量、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》（GB/T18407.4-2001）的要求。地表水水质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(GB3838-2002)III类及以上标准；海水水质达到《海水水质标准》（GB/T 3097）中与当地环境功能区相对应的要求；批准划定的渔业水域达到《渔业水质标准》要求。

生产尾水应达标排放；大气、声环境质量分别达到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、《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》(GB3096-2008)中与当地环境功能区相对应的要求。

公共场所干净整洁，无污物、无污水、无异味。垃圾箱布局合理，分类收集。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处理，及时清运，防止二次污染。生活污水应经处理后达标排放。厕所达到《旅游厕所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GBT18973-2016）AA级以上标准。

景观绿化。涉渔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协调，基地内绿化宜采用本地果树林木花草品种，兼顾生态、经济和景观效果，与基地的地形地貌相协调。

运营

生产经营严格执行渔业、公安、劳动、市场监管、旅游等有关规定，无违规处罚记录。

有健全的管理机构，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（办法），落实安全保卫、安全责任制度，并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高峰时段采取分时段、分区域控制游客规模。

具备优质管理团队，服务优良，员工素质良好。设置游客信箱或意见上传平台，并公布监督电话，有专人负责处理服务质量投诉与咨询。

餐饮场所及用具须达到《农家乐经营服务规范》（SB/T10421-2007）二星级以上要求。产出可食用水产品的基地，所提供食用、出售、垂钓的水产品应确保质量安全。

基地内若配置住宿场所，应达到《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及评定》（GB/T 14308-2010）的二星级以上相关指标要求。

（七）效益

经济效益较好，市场影响力较强，在周边地区有较高的知名度，成为当地旅游休闲的重点线路和主要目的地之一。

社会效益显著，能直接或间接提供就业岗位，辐射带动周边渔农户。每年至少在基地举办一项休闲渔业主题活动，对推广“水乡渔村”品牌、推动休闲渔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生态效益明显，有利于自然资源的生态保育，保持原生态自然环境，达到“百姓富、生态美”的良好成效。

    四、认定和考核
    福建省“水乡渔村”休闲渔业基地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、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评审认定，有效期为五年，并实施动态管理，不定期复查。对授牌后放松管理、质量下降，不再符合“水乡渔村”标准的，限期整改；经整改无法达标的，取消授牌。


